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学分制授予学士学位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

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我院学士学位按学院已获学位授予权的专业授

予相应学位。

第二章 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和要求

第三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遵守我院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学院实际情况制定的规章制度，在本院

学习并达到授予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学术水平者，均可按本细

则规定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学位。

第四条 本科毕业，成绩达到下述要求者，授予学士学

位：

（一）较好地掌握本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

（二）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在取得毕业资格的前提下，按

现行的绩点制，其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的平均学分绩点须达

到 1.5 及以上。



（三）经学院同意修读双学位者，在取得主修专业学位

资格的前提下，完成辅修专业学位专业要求的有关课程修读

和通过考核，符合授予学士学位成绩要求，可以获得学院颁

发的两种学士学位的证书。未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者，无

论双学位专业是否达 否 达 否 士 学 士 专 士 位 者 公



（3）以第一作者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以第

一完成人获授权发明专利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省部级

科学技术奖项；

（4）获得在国内外高校（国外大学须是国家教育部承认

学历的）攻读研究生的资格。

（5）在思想政治表现、学科竞赛或者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某项中获得过省级以上（含省级）奖励（仅指个人或 5人以

内[含 5人]的团体获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党团组织或学术

机构的表彰、奖励）。

第三章 授予学士学位审核程序

第六条 本院应届毕业本科生，由各系对其品德操行、

学业成绩和毕业鉴定等进行审核，按本细则“授予学士学位

的条件和要求”的有关规定，于每学期规定时间以前向学院

教务与科研部提交授予学士学位的名单。

第七条 教务与科研部负责复核各系报来的授予学士学

位名单，并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复核报告。

第八条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定并通

过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

第九条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两次，

时间分别为每年的 5月份下旬和 11 月份下旬。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我院认定的专业核心期刊包括南京大学核心期

刊目录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

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认定的期刊。

第十一条 本细则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二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


